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培育高級中等學校-美術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 

103年 12月 16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30185793號函核定 

科目名稱 美術 

要求總學分數 ３０ 必備學分數 １０ 選備學分數 ２０ 

適合培育之相關系/所

(含輔系) 

美術學系、書畫藝術學系、雕塑學系、古蹟藝術修護學系、視覺傳達設計學

系、工藝設計學系、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、圖文傳播藝術學系等相關系所 

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必
備
科
目 

藝術教育  ２  

藝術概論  ２  

美術史 

臺灣藝術史、中國美術史、中國藝術史 ２  

世界美術史、西洋美術史、西洋藝術史、

西方藝術史 
２  

素描 素描基礎、設計素描、動態素描 ２  

小計 １０  

類型 領域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選
備
科
目 

A 

視覺心理學 藝術心理學 ２ 

A 領域科目至少

選修 4學分 

當代藝術導論 當代藝術思潮 ２ 

藝術評論  ２ 

藝術治療  ２ 

B 

設計概論 
工藝設計概論、圖文傳播概論、台灣古建

物導讀 
２ 

B 領域科目至少

選修 4學分 
台灣藝術專題 裝置藝術專題 ２ 

色彩學 基礎色彩學、色彩計畫 ２ 

博物館學專題研究  ２ 

藝術管理  ２ 

C 

水墨基礎  ２ 

C 領域科目至少

選修 4學分 

水彩 表現技法、繪畫 ２ 

油畫基礎  ２ 

書法 篆刻 ２ 

D 

基本設計 造形原理 ２ 

D 領域科目至少

選修 4學分 

多媒體廣告設計 編排設計 ２ 

電腦繪圖 錄像藝術、電腦動畫概論 ２ 

基礎攝影 商業攝影 ２ 

E 

複合媒材 新媒體藝術、新媒體藝術概論 ２ 

E 領域科目至少

選修 4學分 

基礎版畫  ２ 

陶瓷工藝 金屬工藝 ２ 

基礎雕刻 角色塑形、立體造型、立體構成 ２ 

小計 ４２  

一、本表應修必備 10學分，選備至少 20學分，合計應至少修滿 30學分。 

二、本表依「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」及「普通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」內涵訂定。 

三、本表選備科目分為 A～E領域，各領域至少需選修 4學分。 

四、主修專長專門課程，抵免採計科目及學分數由各領域系所認定之。 


